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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按照贵所《关于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45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对江

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房巷”）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了逐项核查落实，现就贵所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详细回复如下：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会计师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词语和简称与《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

告》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Gongzheng Tiany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SGP

中国 . 江苏 . 无锡 Wuxi . Jiangsu . China
总机：86（510）68798988 Tel：86（510）68798988
传真：86（510）68567788 Fax：86（510）68567788
电子信箱：mail@gztycpa.cn E-mail：mail@gztycp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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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纺织、化工、热电三大板块。其中，纺织业务的主要产品为

染色、整理布及棉纱，化工业务的主要产品为 PBT 工程塑料，热电业务的主要产品

为电力和蒸汽。本期，上述各产品的毛利率同比发生较大变动。

1、公司披露，本期淘汰部分纺纱设备导致棉纱产销量分别下降47.09%、38.54%，

棉纱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6.95%。但因棉纱营业成本下降幅度更大，同比下降45.04%，

导致本期棉纱毛利率同比增加12.49个百分点，达到15.08%。染色、整理布因本期销

售单价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本期毛利率为-4.16%，同比下降6.38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棉纱成本结构的同比变动的具体情况，说明棉纱毛利率

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原材料坯布价格以及染色、整理布销售单

价的变动情况，说明染色、整理布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3）近3年棉纱及染

色、整理布销售前十大客户名称、销售单价、销售月度、销售金额及同比变动情况，

是否为公司关联方；（4）棉纱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是，

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结合棉纱成本结构的同比变动的具体情况，说明棉纱毛利率较大幅度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棉纱收入、成本和毛利率同比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销售收入（元） 125,717,431.71 199,397,935.42 -36.95%

销售成本（元） 106,756,944.93 194,235,992.02 -45.04%

其中：直接材料 73,822,427.42 139,908,185.05 -47.24%

直接人工 8,465,825.73 14,023,838.62 -39.63%

燃料动力 8,967,583.37 16,743,142.51 -46.44%

制造费用 15,501,108.41 23,560,825.84 -34.21%

销量（吨） 4,972.63 8,090.43 -38.54%

单价（元/吨） 25,281.88 24,646.15 2.58%

单位成本（元/吨） 21,468.91 24,008.12 -10.58%

其中：直接材料 14,845.75 17,293.05 -14.15%

直接人工 1,702.48 1,733.39 -1.78%



3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燃料动力 1,803.39 2,069.50 -12.86%

制造费用 3,117.29 2,912.18 7.04%

毛利（元） 18,960,486.78 5,161,943.40 267.31%

毛利率 15.08% 2.59% 增 12.49个百分点

棉纱业务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阴兴仁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棉纱毛利率

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1）2018年公司棉纱单位成本为24,008.12元 /吨，2019年棉纱单位成本为

21,468.91元/吨，单位成本较上期减少10.58%，其中直接材料下降14.15%；同时2019

年棉纱平均销售单价为25,281.88元/吨，较上期增加2.58%。导致2019年度棉纱毛利率

较上期增加。

（2）2018年9月起兴仁公司将部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面临淘汰的纺纱设备闲置，

2018年度兴仁公司亏损，2019年度兴仁公司将闲置纺纱设备出售，棉纱业务量减少，

营业收入减少约92%，棉纱业务毛利较2018年度减少亏损483.49万元，对本期棉纱毛

利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综上，棉纱毛利率较大幅度增长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原材料坯布价格以及染色、整理布销售单价的变动情况，说明染色、整

理布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原材料坯布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采购金额（元） 310,458,593.21 374,004,593.12 -16.99%

采购数量（米） 35,550,054.81 42,726,879.02 -16.80%

平均采购单价（元/米） 8.73 8.75 -0.23%

2、染色、整理布销售单价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变化情况

销售收入（元） 425,166,599.54 497,445,644.91 -14.53%

销售成本（元） 442,849,867.19 486,391,875.00 -8.95%

毛利额 -17,683,267.65 11,053,769.91 -259.97%

毛利率 -4.16% 2.22% 减少 6.38个百分点

销售数量（万米） 5,663.55 5,577.59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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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销售成本（元/万米） 78,192.98 87,204.67 -10.33%

平均销售单价（元/万米） 75,070.74 89,186.41 -15.83%

3、染色、整理布毛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

染色、整理布业务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阴新雅装饰布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本

期染色、整理布毛利率为负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市场竞争激烈，2019年度公司染色、整理布订单减少，销售收入减少

14.53%，平均销售单价下降15.83%，2019年度染色、整理布平均销售成本下降10.33%，

平均销售单价下降幅度大于平均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公司染色、整理布业务2019年度

亏损，毛利率为负。

（2）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雅公司从2019年开始开展委托加工布业务，由于市场开

拓不及预期，开工率不足50%，导致2019年新雅公司亏损692.84万元，毛利率为负。

综上，染色、整理布毛利率变动合理。

三、近 3 年棉纱及染色、整理布销售前十大客户名称、销售单价、销售月度、

销售金额及同比变动情况，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1、2019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产品 数量（吨，米）

单价（元/
吨，元/
米）

销售收入（元）

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幅度

销售月度

1
浙江盛泰服装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否 棉纱 3,534.55 26,463.09 93,535,111.81 6.94% 1-12月

2
浙江中大新时

代纺织品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5,736,729.67 12.22 70,106,839.72 35.34% 1-12月

3
NORWEST
INDUSTRIES
LTD

否

染色

整理

布

3,054,384.00 11.79 35,996,333.39 -35.38% 1-12月

4 剑鑫纺织品有

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3,306,226.07 10.74 35,498,174.59 -31.47% 1-12月

5
江阴祥泰家纺

面料研发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854,959.20 8.81 25,147,723.49 -14.93% 1-12月

6 张家港富莱行

纺织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709,620.89 8.77 23,766,520.81 -60.53%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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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苏众创纺织

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1,721,716.34 11.59 19,953,170.44 -11.37% 1-12月

8 中恒大耀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1,509,896.64 12.54 18,937,325.03 -2.46% 1-12月

9
江阴增利纺织

有限公司

否 棉纱 110.80 20,791.91 2,303,743.24 -54.29% 1、3、5、6
月

否

染色

整理

布

1,097,588.20 12.01 13,181,212.33 98.43% 除 2月外，

均有销售

10 江阴市春蓝纺

织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1,053,236.76 10.79 11,362,622.87 2161.03% 除 4月外，

均有销售

合

计
349,788,777.72 -21.62%

注:上述产品棉纱数量单位为吨，单价单位为元/吨，染色、整理布数量单位为米，单价单位

为元/米。

2、2018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产品 数量（吨，米）
单价（元/
吨，元/米）

销售收入（元）
销售收入同

比变动幅度
销售月度

1
浙江盛泰服装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否 棉纱 3,059.02 28,592.88 87,466,196.20 34.55% 1-12月

2 张家港富莱行

纺织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4,220,734.81 14.27 60,219,270.07 22523.37% 6-12月

3
NORWEST
INDUSTRIES
LTD

否

染色

整理

布

4,562,773.41 12.21 55,704,152.91 -19.98% 1-12月

4 剑鑫纺织品有

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4,874,508.30 10.67 52,003,366.76 81.64% 1-12月

5
浙江中大新时

代纺织品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3,752,599.96 13.80 51,800,677.21 94.43% 1-12月

6 江阴市诺金纺

织有限公司
否

棉纱 2,523.98 19,709.16 49,745,525.49 -18.13%

1-12月染色

整理

布

13,466.70 5.16 69,478.81 -47.92%

7
江阴祥泰家纺

面料研发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3,570,136.38 8.28 29,560,853.38 -22.14% 1-12月

8
江苏众创纺织

品进出口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052,194.58 10.97 22,511,764.11 -15.19% 除 4月外，

均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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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恒大耀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1,393,253.23 13.94 19,415,809.52 156.49% 1-12月

10 常州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1,695,465.06 10.49 17,785,068.26 444.06%
除 8月和

10月外，

均有销售

合

计
446,282,162.72 22.15%

注:上述产品棉纱数量单位为吨，单价单位为元/吨，染色、整理布数量单位为米，单价单位

为元/米。

3、2017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产品 数量（吨，米）
单价（元/
吨，元/米）

销售收入（元）
销售收入同

比变动幅度
销售月度

1
NORWEST
INDUSTRIES
LTD

否

染色

整理

布

5,874,093.65 11.85 69,614,151.13 4.78% 1-12月

2 浙江盛泰服装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棉纱 2,366.82 27,460.72 64,994,571.28 91.12% 1-12月
染色

整理

布

292.40 46.02 13,455.54 -74.54% 11月

3 江阴市诺金纺织

有限公司

否 棉纱 3,054.09 19,896.09 60,764,460.32 56.12% 1-12月

否

染色

整理

布

10,400.10 12.83 133,397.69 - 1-12月

4 江阴祥泰家纺面

料研发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3,752,074.10 10.12 37,964,544.17 -25.79% 1-12月

5 浙江中大新时代

纺织品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569,773.04 13.39 34,416,686.66 - 1-12月

6 剑鑫纺织品有限

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868,390.84 9.98 28,630,273.93 53.28% 1-12月

7 江苏众创纺织品

进出口有限公司
否

染色

整理

布

2,433,207.07 10.91 26,544,509.19 1562.67%
除 1、7月
外，均有

销售

8 广东溢达纺织有

限公司
否 棉纱 600.32 26,206.84 15,732,491.54 6.73% 1-12月

9 江阴增利纺织有

限公司

否 棉纱 431.53 21,717.08 9,371,569.43 476.92% 1-12月

否

染色

整理

布

371,182.60 10.79 4,004,233.08 5.55% 1-12月

10 POWERTEX
FASHION LTD. 否

染色

整理

布

1,313,057.10 10.03 13,166,921.09 -24.08%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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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65,351,265.05 27.65%

注:上述产品棉纱数量单位为吨，单价单位为元/吨，染色、整理布数量单位为米，单价单位

为元/米。

四、棉纱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是，说明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

公司棉纱业务主要以棉花为原材料生产各类纱线，公司选取主要以棉花为原材料

生产各类纱线的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凤竹纺织 纺纱 19,790.28 17,062.85 13.78%

新野纺织 纱线 357,686.46 284,093.31 20.57%

华茂股份 纱线 150,312.93 131,144.04 12.75%

本公司 棉纱 12,571.74 10,675.69 15.08%

注：数据来源：可比公司年度报告、WIND。

由上表可见，公司 2019 年度棉纱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基本一

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的销售明细表，汇总分析各客户销售情况，与财务总账、明细账核

对一致。

2、获取公司的销售毛利表，与总账、明细账核对一致；获取公司的成本核算

表，分析成本结构变动情况，分析料工费的变动原因。将毛利情况与同期数据进行比

较分析，检查导致毛利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将毛利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横向

对比分析，进一步核实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

3、统计分析主要客户销售情况，与同期数据进行对比。

4、了解、测试和评估公司识别和披露关联方关系的内部控制，查阅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会议纪要和决议，取得公司提供的关联关系明细表，通过询问管理层、访谈相

关人员、查询主要客户的工商登记信息，确认主要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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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棉纱毛利率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 2019年度单位成本减少、平

均销售单价增加及关闭子公司亏损业务，具有合理性；公司染色、整理布毛利率为负

主要因为市场竞争激烈，2019年度订单减少，平均销售单价下降幅度大于平均单位

成本下降幅度及新雅公司开工率不足，具有合理性；近 3年棉纱及染色、整理布销售

前十大客户均为公司非关联方；公司 2019年度棉纱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

利率基本一致，不存在显著差异。

2、公司披露，期内公司PBT塑料销量下降16.43%，且原材料PBT树脂采购单价

下跌，但公司销售单价增加，导致毛利率增加6.89个百分点，达到26.90%。请公司补

充披露：（1）原材料PBT树脂采购单价下跌的情况下，公司PBT塑料销售单价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2）近3年PBT塑料销售前十大客户名称、销售单价、销售月度、销

售金额及同比变动情况，是否为公司关联方；（3）说明PBT塑料毛利率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4）结合公司PBT塑料产品市场占有率，说明公司产品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相比，是否存在竞争优势。

【公司回复】

一、原材料 PBT树脂采购单价下跌的情况下，公司 PBT塑料销售单价增加的原

因及合理性；

1、2019年公司 PBT塑料产品结构调整导致平均销售单价上升；

PBT工程塑料根据产品用途不同，品种较多，不同品种产品销售价格不同。公司

PBT塑料产品主要用于灯具、家电、工业电器、汽车等。2019年公司根据市场情况

适时调整PBT塑料产品结构，销售单价 16,000元/吨以下的产品 2019年度销量约 5,150

吨，同比下降 29.78%，销售单价 16,000元/吨以上的产品 2019年度销量约 4,184吨，

同比增加 9.13%，导致平均销售单价上升。

2、公司 PBT塑料销售单价与原材料 PBT树脂采购单价波动趋势不完全一致；

原材料 PBT树脂属于大宗商品，采购单价与市场密切相关；公司产品 PBT工程

塑料多品种、小批量销售。公司产品经过终端客户的认证后，形成稳定的供求关系，

在原材料采购价格非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销售价格一般不随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作

相应幅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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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 PBT塑料销售单价增加具备合理性。

二、近 3 年 PBT塑料销售前十大客户名称、销售单价、销售月度、销售金额及

同比变动情况，是否为公司关联方；

1、2019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销售收入

（元）

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情况

销售月度

1 余姚市亚盛塑化贸易有限公司 否 1,336.14 15,356.88 20,518,943.16 -64.32% 1-12月

2 厦门鑫羿塑胶有限公司 否 477.48 17,108.84 8,169,130.66 -22.34% 1-12月

3 余姚市欧迪塑化有限公司 否 375.83 17,675.38 6,642,937.77 10.85%除 2月外，均有

销售

4 宁波普尔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否 426.84 15,073.77 6,434,090.03 248.41%除 9月外，均有

销售

5 杭州天马时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否 402.78 15,782.72 6,356,962.54 -17.86%

除 1、2、4、5、
11月外，均有销

售

6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否 450.00 12,402.78 5,581,249.20 -51.53%3、6、8、9、11
月

7 余姚市新阳光塑化有限公司 否 341.75 14,611.58 4,993,509.13 11.99%除 2月外，均有

销售

8 宁波东星电子有限公司 否 324.80 14,969.48 4,862,087.38 307.79%除 1、2、4、5月
外，均有销售

9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否 222.58 19,022.87 4,234,109.50 -42.30%除 2、11、12月
外，均有销售

10 浙江雷士灯具有限公司 否 297.88 13,429.55 4,000,395.25 613.49%除 1月外，均有

销售

合计 4,656.08 15,419.28 71,793,414.62 -38.98%

2、2018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销售收入

（元）

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情况

销售月度

1 余姚市亚盛塑化贸易有限公司 否 3,896.54 14,757.38 57,502,719.95 19.17% 1-12月

2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否 934.68 12,320.70 11,515,909.67 5.05% 除 2、4、8、11
月外，均有销售

3 厦门鑫羿塑胶有限公司 否 604.80 17,392.91 10,519,233.02 1505.19%除 1、7月外，均

有销售

4 杭州天马时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否 497.00 15,571.76 7,739,165.95 3.55% 3、7、11月

5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否 394.35 18,609.39 7,338,611.93 -11.50% 1-11月

6 余姚市欧迪塑化有限公司 否 350.33 17,105.40 5,992,535.29 14.41% 1-12月

7 宁波宝泰塑料有限公司 否 341.65 15,878.90 5,425,027.08 -32.67% 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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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姚市新阳光塑化有限公司 否 285.80 15,601.07 4,458,785.79 -13.49%除 11月外，均有

销售

9 江苏凯德电控科技有限公司 否 177.25 20,521.76 3,637,481.41 -25.67%除 9月外，均有

销售

10 无锡市双杰模塑有限公司 否 140.15 25,169.20 3,527,463.10 -11.20%除 2、9月外，均

有销售

合计 7,622.55 15,435.38 117,656,933.19 4.09%

3、2017年度前十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

号
单位名称

是否

关联

公司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销售收入

（元）

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情况

销售月度

1 余姚市亚盛塑化贸易有限公司 否 3,431.55 14,061.83 48,253,867.05 0.97% 1-12月

2 鹰潭阳光照明有限公司 否 964.35 11,367.85 10,962,585.47 43.18%除 2、3、5、9月
外，均有销售

3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否 476.65 17,397.10 8,292,329.07 0.32% 1-12月

4 宁波宝泰塑料有限公司 否 541.23 14,887.61 8,057,618.75 -5.71% 1-12月

5 杭州天马时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否 485.05 15,407.88 7,473,594.02 14.45% 2、5、8、11月

6 余姚市辰华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否 612.25 11,855.84 7,258,739.31 -7.53% 除 2、6、9、12
月外，均有销售

7 厦门羿恒贸易有限公司 否 427.03 15,851.65 6,769,130.31 -35.81%除 9月外，均有

销售

8 福建省苍乐电子企业有限公司 否 357.10 15,615.03 5,576,128.24 -17.48%
除 3、6、8、10、
12月外，均有销

售

9 余姚市欧迪塑化有限公司 否 319.33 16,402.60 5,237,841.87 53.11% 1-12月

10 余姚市新阳光塑化有限公司 否 330.15 15,611.74 5,154,215.84 21.03% 1-12月

合计 7,944.69 14,227.87 113,036,049.93 14.28%

三、说明 PBT塑料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化公司主要从事以 PBT树脂为原材料生产 PBT改性工程塑料

业务，产品属于工程塑料大类中的细分品种。工程塑料产品品种较多，主要有 PA、

PBT、PC、PP、ABS、TLCP、POM 等产品，上市公司中仅以生产 PBT 改性工程塑

料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较少，公司选取生产工程塑料大类的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其产品

种类与公司略有不同，但下游应用领域具有一定相似性，均为汽车、家电、灯具、工

业电器等行业。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普利特 改性工程塑料 100,260.48 76,724.59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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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金发科技 改性塑料 1,695,401.05 1,374,734.72 18.91%

顺威股份 工程塑料 11,188.33 9,148.97 18.23%

国恩股份 改性材料 286,769.33 237,110.71 17.32%

本公司 工程塑料 15,062.35 11,011.12 26.90%

注：数据来源：可比公司年度报告、WIND。

从上表看，公司 PBT工程塑料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

公司 PBT工程塑料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的合理性

（1）公司与上述可比公司具体产品种类不同。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化公司主要从

事以 PBT树脂为原材料生产 PBT改性工程塑料业务，可比公司工程塑料产品品种较

多，与公司产品存在差异，因此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

（2）公司大部分生产用固定资产购置时间较早，投入使用近 20年，成本中的折

旧也相对较低，是影响公司 PBT塑料毛利率的因素之一。

（3）原材料 PBT树脂属于大宗商品，采购单价与市场密切相关；公司产品 PBT

工程塑料多品种、小批量销售。公司产品经过终端客户的认证后，形成稳定的供求关

系，在原材料采购价格非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销售价格一般不随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

作相应幅度的调整。因此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 PBT塑料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合理性。

四、结合公司 PBT 塑料产品市场占有率，说明公司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

产品相比，是否存在竞争优势。

我国 PBT工程塑料生产厂家众多，行业集中度不高，2018年国内 PBT总产量约

84万吨（数据来源：华经情报网），公司 PBT工程塑料业务由子公司济化公司开展，

2019年产量约 1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1.25%。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济化公司

存在生产规模较小、设备使用年限较长、市场开拓能力不强等不足。

济化公司从事 PBT工程塑料的研发与生产近 20年，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拥

有 33项 PBT工程塑料相关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建立了严格的生产、质量管理

流程，通过 ISO9001:2015、IATF16949:2016 等质量体系认证、美国 UL 认证。济化

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商业信用，近 3年来主要客户稳定性较高。公司地处长三角，交

通便利，产品发货速度快，供货周期短，从产品订单发出到完成供货一般在 7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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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完成。公司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产品细分种类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化竞争力。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的销售明细表，汇总分析各客户销售情况，与财务总账、明细账核

对一致。

2、获取公司的销售毛利表，与总账、明细账核对一致；获取公司的成本核算表，

分析成本结构变动情况，分析料工费的变动原因。将毛利情况与同期数据进行比较分

析，检查导致毛利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将毛利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横向对比

分析，进一步核实毛利率变动的合理性。

3、统计分析主要客户销售情况，与同期数据进行对比。

4、了解、测试和评估公司识别和披露关联方关系的内部控制，查阅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会议纪要和决议，取得公司提供的关联关系明细表，通过询问管理层、访谈相

关人员、查询主要客户的工商登记信息，确认主要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原材料 PBT树脂采购单价下跌的情况下公司 PBT塑料销售单价增加

主要是公司 PBT塑料产品结构调整及公司 PBT塑料销售单价与原材料 PBT树脂采购

单价波动情况不完全一致所致，具有合理性；近 3年 PBT 塑料销售前十大客户均为

非关联方；PBT塑料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有合理性；公司产品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产品细分种类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化竞争力。

3. 公司披露，电力、蒸汽业务营业收入3.12亿元，毛利率31.36%，同比增加3.44

个百分点。公司报告期向江阴海伦化纤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销售电力、蒸汽形成销售收

入2.94亿元，同比增长10.50%，占公司本期电力、蒸汽业务营业收入的94.23%。请公

司补充披露：（1）热电业务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热电业

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3）

关联方销售的定价原则、销售单价，向非关联方销售定价与关联方销售是否存在明显

差异。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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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电业务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热电业务中关联交易占比高与新源公司的成立目的、相关部门的监管要求、热电

设施的投入特点密切相关。

新源公司成立于2003年，以煤为原料进行生产，产出蒸汽和电；主要供应三房巷

工业园内企业，以满足其生产需求。报告期电力、蒸汽业务营业收入33,660.67万元（内

部抵销前），向江阴海伦化纤有限公司等非合并范围内关联方销售电力、蒸汽等形成

销售收入29,378.10万元，同比增长10.50%，占新源公司电力、蒸汽（内部抵销前）营

业收入的87.27 %。

热电业务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如下：

1、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上世纪 90年代，全国性电力紧缺，随意拉闸限电现象严重影响了纺织企业的生

产秩序，并使生产成本大幅攀升。以烧锅炉的形式生产纺织所需的蒸汽，经济性差且

不环保。在此环境下，公司经过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审批

设立了新源公司，主要用于满足三房巷工业园内企业的用电、用汽需求。热电联产的

好处在于，在生产电力的同时还能够产生纺织工艺中所必须用的蒸汽，实现了节约能

源、保护环境，提高公司效益的目的。

2、满足监管要求

新源公司与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签订的《机组并网与电力供应协议》约定了公司

的供电范围，公司的电量只限于三房巷生产厂区内的生产用电，新源热电不得随意变

更供电范围。

3、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对于子公司新源热电来说，供电、供热项目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供电线及

供热管道的铺设均根据经审批的规划进行建设，若变更客户，需变更供电线路和供热

管道，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综上所述，热电业务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具有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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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热电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如是，说明差异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源公司从事热电联产业务，电力及蒸汽为工业用，供于周边的

企业生产经营使用。公司选取含有热电联产业务及产品为工业用途的公司进行比较

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产品类型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航民股份 热电 70,615.40 51,263.23 27.41%

华光股份 热电 127,984.00 94,495.27 26.17%

江苏阳光 热电 65,793.37 48,116.18 26.87%

江山股份 热电 35,441.98 25,638.26 27.66%

本公司 热电 31,259.75 21,456.77 31.36%

注：数据来源：可比公司年度报告、WIND。

从上表可见，公司热电业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原因如下：

（1）新源公司生产的电力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 4月 30日颁布

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发改工价发〔2019〕

396号），按工业用电直供给用户，不上网销售，根据上述可比公司年报披露，可比

公司电力上网销售给电力或电网公司，上网电价低于工业用电电价。公司电力销售价

格与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异。

（2）热电联产销售的蒸汽分为高压蒸汽与低压蒸汽，产品不同，销售价格不同。

公司 2019 年共销售蒸汽 730,552 吨，其中高压蒸汽销量为 654,218 吨，销售价格为

175元/吨，低压蒸汽销量为 76,334吨，销售价格为 150元/吨。上述可比公司未单独

列示高压蒸汽与低压蒸汽销量及收入，公司未对蒸汽业务毛利率进行比较。

从上表可见，热电业务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具备合理性。

三、关联方销售的定价原则、销售单价，向非关联方销售定价与关联方销售是否

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 4月 30日颁布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发改工价发〔2019〕396号），对于 110千伏

大工业用电高峰（8:00-12:00；17:00-21:00）销售单价为 1.0197元/千瓦时、大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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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平段（12:00-17:00；21:00-24:00）销售单价为 0.6118元/千瓦时、大工业用电低谷

（0:00-8:00）销售单价为 0.3039元/千瓦时，按照各时段小时数加权平均价格为 0.65

元/千瓦时。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平均结算价格为 0.68元/千瓦时，与省发展

改革委制定的标准销售单价基本一致。报告期内，公司的电产品仅有少量向工业园区

内其他第三方客户销售，共计 560.55万元，销售单价与销售给关联方的单价相同，

关联销售定价具有公允性。

根据江阴市物价局《关于调整我市蒸汽供应指导价格的通知》（澄价发（2017）

10号），江阴市供应蒸汽的中准价为 169元/吨，各蒸汽供应企业可视具体情况在不

超过 10%的幅度内上浮，下浮不限。报告期内，公司蒸汽产品销售给关联方的平均单

价为 172元/吨。报告期内，公司蒸汽产品仅有少量向工业园区内其他第三方客户销

售，共计 1,321.10万元，销售单价与销售给关联方的单价相同，关联销售定价具有公

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在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

公司与关联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连续、稳定的开展，发挥资源效益，降低公司成本，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关联企业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了公司《机组并网与电力供应协议》等与热电业务相关的资料，访谈了

解子公司新源公司成立的背景、监管要求等。

2、了解、评估并测试识别和披露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内部控制，查阅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的会议纪要和决议，检查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和审批程序，判断关联交易的

合法与合规性，以及是否经过恰当的授权审批。

3、获取管理层提供的关联交易发生额及关联往来余额明细，并与财务记录进行

双向核对，抽样检查关联交易发生额及关联往来余额的对账结果，向关联方函证关

联交易发生额及关联往来余额。

4、询问管理层、走访关联方和访谈相关人员，了解关联交易的主要情况，核查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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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审批及决策记录，了解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将关

联交易价格与非关联方同类产品交易价格或同类产品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判断关联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6、复核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检查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和披

露的恰当性。

7、获取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等公开信息，核查公司关联销售毛利率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热电业务中关联销售占比较高具有其合理性；热电业务毛利率高于

同行业可比公司具备合理性；关联方交易销售单价与销售给非关联方的单价相同，定

价公允。

二、关于关联交易

4.年报披露，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1.76亿元。公司通过与三房巷财务公司签订的金

融服务协议，长期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三房巷财务公司。截至期末，公司在三房巷财

务公司的存款余额7.77亿元，其中活期存款7365万元，定期存款7.03亿元。本期利息

收入143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财务公司签订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协议的主

要条款，包括存款期限、起息日、到期日、支取方式、收益类型、收益水平等；（2）

结合主要商业银行可比存款产品的收益情况，说明三房巷财务公司存款收益水平与主

要商业银行可比存款产品收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

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财务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存贷款

业务模式，说明上述存款是否存在潜在的特定用途，是否存在支取受限或到期无法足

额赎回的风险。

【公司回复】

一、与财务公司签订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存款期限、起息日、

到期日、支取方式、收益类型、收益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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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存款

单位
金额

（元）

存款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支取方式

收益

类型

收益水平

（%）

新源公司 50,000,000.00 12个月 2019-03-08 2020-03-08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93

新源公司 40,000,000.00 12个月 2019-05-13 2020-05-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93

新源公司 40,000,000.00 12个月 2019-05-14 2020-05-14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93

新源公司 30,000,000.00 6个月 2019-11-13 2020-05-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71

新源公司 10,000,000.00 3个月 2019-11-21 2020-02-21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新源公司 39,500,000.00 3个月 2019-12-30 2020-03-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新源公司 40,000,000.00 3个月 2019-12-30 2020-03-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本公司 20,000,000.00 3个月 2019-12-30 2020-03-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本公司 99,500,000.00 6个月 2019-12-30 2020-06-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71

本公司 5,000,000.00 6个月 2019-12-13 2020-06-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71

本公司 1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3 2020-02-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本公司 3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2 2020-02-12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兴仁公司 39,500,000.00 3个月 2019-12-30 2020-03-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兴仁公司 1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3 2020-02-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兴仁公司 30,000,000.00 12个月 2019-03-08 2020-03-08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93

新雅公司 3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4 2020-02-14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济化公司 99,500,000.00 6个月 2019-12-30 2020-06-30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71

济化公司 3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3 2020-02-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济化公司 40,000,000.00 3个月 2019-11-13 2020-02-13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49

济化公司 10,000,000.00 12个月 2019-03-08 2020-03-08 到期全额支取或

提前支取

定期

存款
1.93

合计 703,000,000.00



18

2、活期存款

单位 金额（元） 期限

新源公司 20,623,095.39 活期

本公司 27,866,824.71 活期

兴仁公司 14,010,078.28 活期

新雅公司 5,580,392.91 活期

济化公司 5,564,820.66 活期

合计 73,645,211.95

二、结合主要商业银行可比存款产品的收益情况，说明三房巷财务公司存款收益

水平与主要商业银行可比存款产品收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同期同档境内主要商业银行的活期、三个月定期、半年定期、一年定期存款利

率分别0.300%、1.350%、1.550%、1.750%，公司在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同

期同档境内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上浮不低于10%，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说明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财务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稳定，公司的货币资金的大部分源于公司的历年经营积累所

得，同时由于公司自 2009 年以来未新增重大项目投资，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较

多。为充分利用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平台及渠道，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提高资金结

算效率，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公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审

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房巷财务公司与公司同为三房巷集团下属控股企业，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财

务公司开展存款业务，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及

其他国内主要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存款利率。三房巷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功能有助

于提升公司同其他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对控制公司资金成本起到重要作用。公司与

三房巷财务公司开展存款业务具备合理性。

四、结合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业务模式，说明上述存款是否存在潜在的特定

用途，是否存在支取受限或到期无法足额赎回的风险

三房巷财务公司经中国银监会核准，成立于 2015年，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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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主要为成员单位办理存款业务、贷款业务、票据、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成员单

位包括集团母公司，母公司控股 51%以上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母公司、子

公司单独或共同持股 20%以上的公司，或持股不足 20%但处于最大股东地位的公

司。

公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风险可

控、互利互惠”的原则。公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均严格按照《金融服务协议》执行存

款业务往来，公司资金存放由公司自主支配，公司的资金收支未受到任何影响。公

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可以随时调度，公司制定了《关于在三房巷财务有限公司

开展存贷款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

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组，持续关注

财务公司是否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规定的情况，及时防范；不定期的全额或部分调出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以检查相关

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并及时取得月度财务报告和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对风险进

行评估，确保资金安全和流动性，如出现重大风险，将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

寻求解决风险的办法，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性。

报告期内，三房巷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公司在三房巷财务公

司的存款不存在潜在的特定用途，不存在支取受限情况或到期无法足额赎回的风

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评估其有效性，测试相关制度是

否有效运行。

2、访谈三房巷财务公司工作人员，了解其存贷款等主要业务模式；访谈公司财

务负责人，了解大额资金存放在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3、获取与三房巷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了解其主要条款，检查实

际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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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与三房巷财务公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了解收益

水平的公允性。

5、在公司员工陪同下分别前往中国人民银行、三房巷财务公司获取《企业征信

报告》、《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和银行对账单；抽取对账单大额流水与银行日记账

核对；抽取银行日记账记录与银行对账单核对。

6、核对《企业信用报告》的贷款信息和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信息，

检查其中有关贷款、应付票据的信息并与公司明细账、报表数核对。

7、向三房巷财务公司发函，包括零账户和已注销的账户，严格控制函证过程。

8、检查定期存款的存入、到期转入的银行账户记录，通过盘点等方式获取定期

存单并复印等，复核收益计算是否准确，检查报表列示是否准确。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与三房巷财务公司签订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协议符合相关金融机构监

管规定；公司在三房巷财务公司的收益水平与主要商业银行的可比存款产品收益相

近，不存在显著差异；将货币资金存放在三房巷财务公司，符合相关金融机构监管规

定，符合公司经济利益，具备合理性；三房巷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在三房巷财务公司的存款不存在潜在的特定用途，不存在支取受限或到期无法足

额赎回的风险。

5.年报披露，控股股东三房巷集团质押率100%，已质押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72%。截至期末，公司对控股股东存在连带责任担保余额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的资产负债情况、质押情况、资金状况及融资用途，说明

为控股股东提供大额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控股股东的履约能力以及担保

协议的具体条款，说明公司是否具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以及如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的资产负债情况、质押情况、资金状况及融资用途，说

明为控股股东提供大额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三房巷集团是以聚酯产业为核心，化工新材料、聚酯薄膜、纺织等多产业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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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集团。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三房巷集团母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资

产总额1,220,084.74万元，负债总额689,807.24万元，资产净额530,277.50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267,471.35万元，净利润10,514.37万元，现金净流量6,387.45万元。三房

巷集团母公司2019年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资产负

债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

授信额度

重大或

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

违约记录及

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56.54% 7.08% 7.00% 1.42%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主

要是银行，授信额度

约 44.84亿元

无 无 无

2019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将标的公司海伦石化的银行授信额度平移，其中

35.69亿元平移至三房巷集团，45.35亿元平移至三房巷集团其他下属企业。

截至目前，三房巷集团持有公司436,229,903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4.72%，目前已全部质押，其中401,229,900股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35,000,003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均系为三房巷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对控股股东三房巷集团存在连带责任担保余额6亿元，无逾期担

保。为了控制公司担保风险，保障公司担保债权的实现，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房巷集团为公司向其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三房巷集团上述担保及质押融资金额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预计还款资金

来源为货款回笼、自有或自筹资金。三房巷集团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

可利用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长期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具备偿还能力，

债务不存在逾期偿还或者其他违约情形，目前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不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如后续出现风险，三房巷集团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资产变现、股东支持等方式筹集资金。

公司为三房巷集团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三房巷集团稳定发展，集团的稳定对公司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起到支撑作用。公司为三房巷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均依据《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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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房巷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二、结合控股股东的履约能力以及担保协议的具体条款，说明公司是否具有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以及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三房巷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及偿债能力详见前一条回复内容。三房巷集团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

较小。

根据2019年8月2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

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三房巷集团2019年8月2日至2020年8月1日期间签订的主合同项

下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与三房巷集团2019年8月2

日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根据上述担保合同，若三房巷集团不能及时归还借款，公

司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公司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由于三房巷集团为公司担保提供

了反担保，公司将要求三房巷集团清偿公司因连带担保责任承担的相关费用，若三房

巷集团无法履行反担保的义务，将会对公司现金资产产生一定损失，对公司的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在上述担保合同履约期内，持续关注三房巷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情况

以及资信情况；同时，公司还将对三房巷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

现或经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督促其提前归还贷款，最大限度控制

或降低担保风险。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内部控制设计并评估其有效性，测试相

关制度是否有效运行。

2、询问管理层、走访关联方和访谈相关人员，了解为控股股东提供大额担保的

原因及合理性。

3、取得并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会议资料，独立董事意见，

以确定相关担保是否履行了恰当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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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得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和控股股东财务报表，了解担保协议的具体条款

和控股股东的履约能力。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为三房巷集团提供担保事项有利于三房巷集团稳定发展，集团的稳

定对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起到支撑作用，具备合理性；

目前三房巷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风险较小，公司如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由于三房巷集团为公司担保提供了反担保，在三房巷集团无法履行反担保

义务的情况下，将会对公司现金资产产生一定损失，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